	单位
	湖南省女子监狱

	会见须知
	1、会见亲属必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经监狱罪犯会见资格审查后，办理会见卡，会见时必须遵守监狱的各项规章制度。
2、会见亲属需按规定的时间会见，其他时间一律不予会见。

3、会见人员只限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凡超范围会见严格按监狱要求由监狱领导审批后方可会见。

4、任何罪犯不得在规定之外的场所会见。

5、会见室禁止使用英语或外语(少数民族罪犯会见时，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禁止使用手机、照相机等数码产品，不准私传信件等物品，不得传递纸条，不得在手掌上写字传递信息，不得使用隐语。禁止谈论案情及不利于罪犯思想改造等事项，违规者视情节停止会见一至三个月。

6、罪犯会见时间为每月一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每次会见的直系亲属（或监护人）不得超过三人。

7、港澳台地区罪犯的直系亲属首次申请会见，按照湘女狱发（2013）113号文件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提供相关证件和关系证明材料报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审查后，持《湖南省港、澳台籍罪犯会见审批表》前往监狱，依照规定办理会见卡。港、澳台地区罪犯家属再次申请会见的由罪犯所在监狱负责审批。

8、罪犯在禁闭、严管、带戒具以及审查隔离期间，原则上不能会见。有特殊情况需要会见的，经分管监狱领导批准后方可会见。

9、所有家属会见前必须将手机、包等物品存入储蓄柜中，不得在会见通道、警察办公区拍照、摄影，并自觉接受安检。如有违反或不配合将取消会见资格。

10、所有家属会见一律不得为罪犯捎带任何物品，如需往罪犯IC卡内存款的，家属可在银行直接向罪犯IC卡打款。

11、监狱会见室是宣传监狱工作政策，做好罪犯帮教工作的重要窗口。会见室警察在工作中，将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认真履行职责。希望各位家属认真遵守各项规定，配合会见室警察维护好会见室卫生及秩序，树立良好窗口形象。

会见时间：具体会见日期安排可在“湖南省女子监狱”微信公众平台查询，以监狱最新公布为准。

	家属会见流程
	1、验证

持本人身份证，会见证到验证窗口交会见室警察进行会见资格审查。不符合条件不予登记，符合条件准予会见。

2、存物

将手机、包等物品存入储蓄柜中。

3、安检

通过安检门自觉接受警察面对面接触式安检后由警察刷卡进入会见室大厅。安检完毕后，由会见室警察电话通知监区，将会见罪犯带押会见室。

4、等候

进入会见大厅，家属集中在大厅等候，注意收看墙上电子显示屏的内容。安排号顺序进行会见。

5、会见

听到通知后迅速到会见台拿起电话进行会见。违反规定的，终止会见。

6、结束

会见完毕，由原路出电动门，安检门至储蓄柜取走寄存物品离开。



	联系方式
	1、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528号。邮编：410004

2、女子监狱会见咨询电话：0731-82323040

3、女子监狱纪委（监察）室电话：0731-82323065

4、女子监狱驻狱检察室电话：0731-82323077



